
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召开广元市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别化

收费方案听证会公告

（第2号）

为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1号）规定，市发展改革委决定召开广元市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别化收费方案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听证会时间及地点

2021年11月2日（星期二）上午9时在广元市财政局办公楼4楼大会议室（地址：利州区东坝文化路98号）。

听证项目

广元市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别化收费价格方案。
三、听证方案要点

（一）制定原则。根据国家关于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实行差别化收费”等政策规定，考虑城市停车供需状况、道路路网分布、公共交通发展水平、交通拥堵状况等因素，市城区划分不同区域，实行级差收费。同一区域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适当扩大路内、路外停车设施之间收费标准差距，引导更多车辆使用路外停车设施。
（二）收费范围。市城区范围内，即东至大石龙洞扁大桥以西，南至万源21号路以北，西至西二环以东，北至瓷莲路以南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城市道路临时停放泊位和停车场（库、泊位）。

（三）区域划分

1.一类区域：嘉陵片区，东至蜀门北路（含），南至南河北侧（含），西至嘉陵江东侧（含），北至建设路（含）的合围区域。东坝片区，东至石器路（含），南至南河北侧（含），西至嘉陵路（含），北至广巴铁路的合围区域。南河片区，东至天成路（含），南至北京路（含），西至蜀门南路（含），北至郑州路（含）的合围区域。万缘片区，东至万缘路（含），南至胤国路（含），西至剑门路（含），北至南河南侧（含）的合围区域。上西片区，东至则天北路（含），南至中兴街（含），西至西成高铁，北至国粮街（含）的合围区域。
2.二类区域。除一类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

（四）车型划分。小型汽车指9座以下（含）的载客汽车、车长小于6米且车货总质量小于4.5吨的载货汽车；中型汽车指10座以上（含）19座以下（含）的载客汽车、车长大于6米（含）或车货总质量大于4.5吨（含）小于12吨的载货汽车；大型汽车指20座以上（含）的载客汽车、车货总质量大于12吨以上（含）的载货汽车。

（五）时段划分。日间为8:00（含）至22:00，夜间为22:00（含）至次日8:00。

（六）收费标准

1.计费办法。机动车停放24小时为1个计费周期，停放15分钟后开始计时收费。停放时间不足起停时间的，按起停时间计算；停放时间超过起停时间的，按照续停时间计时加收。

2.机动车临时占道停车泊位差别化收费标准
（1）一类区域：日间起停价5元/小时/泊位，续停价2元/小时/泊位。每天最高不超过30元。夜间停放暂不收费。

（2）二类区域：日间起停价3元/小时/泊位，续停价1元/小时/泊位。每天最高不超过15元。夜间停放暂不收费。
机动车临时占道泊位只停放小型汽车。

3.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公共停车场不分室内室外、不分区域地段，均执行同一标准。小型汽车起价3元/小时/泊位（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1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1元，每天（24小时）不得超过25元；大中型汽车起价4元/小时/泊位（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1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1元，每天（24小时）不得超过26元；摩托车起价1元/5小时/泊位，5小时后每5小时加收1元（不足5小时按5小时计算），每天最高不超过5元。

4.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用）性特征的的停车设施收费标准参照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执行。

（七）免费规定。按照《广元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四、成本调查结论。市城区机动车临时占道停车收费成本为3.17元/次（不含税费）。

五、听证会参加人名单（32名）

（一）消费者参加人（15名）：赵鹏（利州区上西街道皇泽寺社区工作人员）、邹民辉（利州区南河万融盛世自由职业者）、孙志洋（利州区回龙河街道群心社区自由职业者）、张文静（利州区利州东路巴黎时光职员）、王磊（利州区碧桂园自由职业者）、张东（市志愿者协会职员）、雒勋（市道路运输协会职员）、李妍梅（四川省广燃管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康淑蓉（四川信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职工）、赵和斌（市公交公司工会委员路队长）、李柏林（市百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职工）、段继春（市禾瑞物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李玉林（四川新华物业有限公司广元市分公司职工）、朱曦（广元阳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职工）、陈亚川（广元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播）。

（二）经营者参加人（2名）：胡飞翔（市城投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德红（市城投智慧城市管理有限公司城市运营服务中心主任）。

（三）专家、学者参加人（2名）：欧维宇（四川省同方正律师事务所广元分所律师）、徐光智（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单位和社会组织（13名）：杜彬（市人大）、李九生（市政协）、罗春蓉（市委群工局）、盛今（市委政法委）、母从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赵凯道（市司法局）、徐元杰（市财政局）、孙友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赵兴明（市交通运输局）、成磊（市国资委）、王竞（市城管执法支队）、蒋蕴（市税务局）、许明成（市消委会）。

六、听证人名单（6名）

阮伟（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衡志伟（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陈绍勇（市发展改革委价格管理科科长）、吴永倩（市发展改革委收费管理科科长）、杨明（市发展改革委成本调查监审科科长）、郑仕华（市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七、诚请各新闻媒体单位到会现场采访。敬请提前与市发展改革委价格管理科联系，联系人及电话：王浩坤3267254，张媛媛3263310。

　　　　　　　　       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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